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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E : 

 

 

 

 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  
 

 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
 



初 稿 
 

Improvement to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hospitals 
 
 
# (1) 劉 慧 卿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
去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一 名 市 民 在 深 水 埗 明 愛

醫 院 門 前 失 救 及 逝 世 ， 事 件 在 社 會 上 引 起 廣

泛 關 注 。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明 愛 醫 院 在 汲 取 教 訓 之 後 所 作 出 的

改 善 措 施 ；  
 
( 二 )  有 否 檢 討 應 如 何 改 善 公 共 和 私 營 醫

療 機 構 的 服 務 文 化 ； 及  
 
( 三 )  會 否 考 慮 為 公 共 和 私 營 醫 院 訂 立 服

務 標 準 ，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 
 



初 稿 
 

East Asian Games in 2009 
 
 
# (2) 林 大 輝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
政 府 當 局 就 香 港 將 於 2 0 0 9 年 舉 辦 第 五 屆 東

亞 運 動 會 ， 現 正 進 行 各 項 籌 備 工 作 。 面 對 經

濟 環 境 急 速 轉 差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有 無 評 估 東 亞 運 動 會 原 預 計 為 香 港

創 造 的 就 業 職 位 ， 會 否 因 應 經 濟 情

況 而 受 影 響 ；  
 

( 二 )  現 時 向 私 人 募 捐 的 情 況 如 何 ； 及  
 

( 三 )  有 無 評 估 現 時 宣 傳 工 作 的 成 效 ， 及

會 否 計 劃 加 強 宣 傳 ？  
 

 



初 稿 
 

Bruce Lee memorial hall 
 
 
# (3) 謝 偉 俊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
鑒 於 政 府 對 興 建 李 小 龍 紀 念 館 計 劃 一 直 未

有 明 確 表 示 意 見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有 否 調 查 社 會 民 意 對 在 香 港 興 建 李

小 龍 紀 念 館 和 保 留 李 小 龍 故 居 的 具

體 意 向 ； 及  
 

( 二 )  對 保 留 李 小 龍 故 居 並 把 該 地 點 發 展

為 李 小 龍 紀 念 館 ， 政 府 的 具 體 態 度

為 何 ； 有 沒 有 任 何 發 展 計 劃 ； 如 有 ，

其 計 劃 為 何 ； 如 沒 有 ， 會 否 從 速 考

慮 ？  
 



初 稿 
 

Impact of "Three Direct Links" on Hong Kong 
 
 
# (4) 梁 家 傑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
台 灣 海 基 會 董 事 長 江 丙 坤 與 中 國 大 陸 海 協

會 會 長 陳 雲 林 於 去 年 1 1 月 4 日 在 台 北 簽 署

海 運 、 空 運 、 郵 政 、 食 品 安 全 等 四 項 協 議 ，

兩 岸 每 日 包 機 截 彎 取 直 協 議 1 2 月 1 5 日 將 啟

動 。 華 航 已 確 定 飛 上 海 、 北 京 、 廣 州 、 南 京 、

杭 州 、 深 圳 6 個 航 點 的 飛 航 班 次 及 時 間 。 上

述 協 議 影 響 香 港 的 直 接 利 益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當 兩 岸 政 府 磋 商 執 行 細 節 時 ， 香 港

特 區 政 府 扮 演 甚 麼 角 色 ， 包 括 林 瑞

麟 局 長 有 沒 有 爭 取 參 與 有 關 討 論 ；

如 有 ， 特 區 政 府 如 何 確 保 港 人 的 利

益 不 會 受 損 ； 如 無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 

( 二 ) 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迅 速 發 展 ， 特 區 政 府

可 有 評 估 三 通 對 香 港 旅 遊 業 及 物 流

業 的 影 響 ； 如 有 ， 應 對 的 措 施 是 甚

麼 ； 如 無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 

( 三 )  兩 岸 關 係 改 善 後 ， 特 區 政 府 有 沒 有

要 求 台 灣 方 面 放 寬 持 特 區 護 照 港 人

赴 台 的 安 排 ， 由 落 地 簽 證 變 成 毋 須

簽 證 ； 若 台 方 放 寬 了 相 關 規 定 後 ，

港 方 會 否 也 作 出 對 等 的 放 寬 ， 以 示

友 好 ？  
 



初 稿 
 

Gambling policy 
 
 
# (5) 黃 成 智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
前 民 政 事 務 局 長 何 志 平 於 2 0 0 6 年 4 月 2 6
日 向 立 法 會 強 調 ， 政 府 的 賭 博 政 策 精 神 是 不

鼓 勵 賭 博 活 動 ( The Spirit  of this policy is not to 
encourage gambling)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
 
( 一 )  有 否 執 行 上 述 政 策 ； 如 果 有 ；  

 
( 二 )  請 具 體 詳 列 有 關 政 策 細 節 ； 及  

 
( 三 )  成 效 如 何 ？  

 
 



初 稿 
 

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 
 
 
# (6) 李 國 麟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
經 常 有 指 香 港 警 務 處 投 訴 警 察 課（ 投 訴 警 察

課 ） 欠 缺 公 信 力 及 透 明 度 （ 內 部 調 查 ， 內 部

處 分 ， 警 察 查 警 察 ） ，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過 去 3 年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每 年 共 接 獲

多 少 宗 投 訴 個 案 、 當 中 有 多 少 宗 證

明 屬 實 ， 有 多 少 宗 無 法 證 實 ， 及 無

法 證 實 的 原 因 為 何 ；  
 

( 二 )  過 去 3 年 ， 每 年 共 有 多 少 名 警 務 人

員 因 投 訴 個 案 被 證 明 屬 實 而 接 受 處

分 ； 處 分 總 共 有 多 少 種 類 別 ， 及 各

類 別 的 數 字 分 佈 為 何 ； 及  
 

( 三 )  政 府 有 否 考 慮 加 強 投 訴 警 方 獨 立 監

察 委 員 會 （ 警 監 會 ） 的 監 察 能 力 ，

例 如 聘 用 全 職 觀 察 員 ， 以 助 警 監 會

委 員 監 察 投 訴 警 察 課 日 常 的 調 查 工

作 ， 確 保 調 查 公 平 、 公 正 、 公 開 ，

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， 若 否 ， 原 因 何 在 ？  
 

 



初 稿 
 

Procurement of third party risks insurance by owners' corporations 
 
 
# (7) 何 俊 仁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本 港 現 時 有 約 1 , 3 0 0 幢 已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

（ “ 法 團 ” ）的 大 廈 因 各 種 原 因 仍 未 購 買 第

三 者 風 險 保 險 ， 而 政 府 打 算 於 2 0 1 1 年 落 實

強 制 已 有 法 團 的 大 廈 須 購 買 第 三 者 風 險 保

險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在 上 述 約 1 , 3 0 0 幢 大 廈 中 ， 有 多 少 幢

屬 舊 式 單 幢 樓 宇 ， 並 須 先 進 行 樓 宇

維 修 工 程 才 可 以 投 購 第 三 者 風 險 保

險 ， 請 以 樓 宇 單 位 少 於 2 0 個 、 2 1 至

5 0 個 、 5 1 至 1 5 0 個 及 1 5 1 或 以 上 列

出 分 區 樓 宇 數 字 ；  
 

( 二 )  在 上 述 約 1 , 3 0 0 幢 大 廈 中 ， 有 多 少 幢

大 廈 曾 嘗 試 尋 找 保 險 公 司 承 保 其 大

廈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， 在 曾 有 尋 找 保

險 公 司 的 大 廈 中 ， 有 多 少 幢 大 廈 嘗

試 尋 找 過 三 間 保 險 公 司 或 以 上 ；  
 

( 三 )  在 當 局 接 觸 的 舊 式 單 幢 樓 宇 個 案

中 ， 有 否 研 究 單 位 數 目 較 少 的 相 鄰

樓 宇 申 聯 一 起 進 行 維 修 及 購 買 第 三

者 風 險 保 險 是 否 具 經 濟 效 益 及 可

行 ；  
 

( 四 )  當 局 會 否 放 寬 現 時 各 項 樓 宇 安 全 及

維 修 保 養 貸 款 及 資 助 計 劃 的 申 請 資

格 ， 包 括 提 高 入 息 及 資 產 審 查 限

制 、 提 供 免 息 貸 款 ， 以 及 提 高 貸 款

及 資 助 金 額 ， 以 鼓 勵 舊 樓 業 主 進 行

維 修 保 養 工 程 ， 使 大 廈 易 於 購 買 第



初 稿 
 

三 者 風 險 保 險 ， 如 會 ， 時 間 表 及 具

體 內 容 為 何 ； 及  
 

( 五 )  在 上 述 約 1 , 3 0 0 幢 大 廈 中 ， 有 多 少 幢

大 廈 須 填 補 其 管 委 會 委 員 才 可 召 開

會 議 商 討 投 保 事 宜 ， 而 當 局 考 慮 於

非 辦 公 時 間 提 供 為 管 委 會 委 員 提 供

監 理 聲 明 服 務 ， 及 減 免 法 定 聲 明 存

案 費 的 進 度 如 何 ？  
 



初 稿 
 

Government's one-off injection into accounts 
of members of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nd 

Occupational Retirement Schemes 
 
 
# (8) 梁 耀 忠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政 府 將 於 下 年 年 初 將 6 , 0 0 0 元 注 資 於 基 層 僱

員 的 強 積 金 戶 口 中 ， 而 基 於 現 時 金 融 市 場 動

盪 ， 投 放 於 市 場 可 能 會 有 損 失 ， 對 此 ， 政 府

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當 局 會 否 重 新 考 慮 直 接 將 有

關 款 項 給 予 有 關 僱 員 以 改 善 他 們 現 時 面 對

通 脹 的 情 況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


初 稿 
 

Measures to combat smuggling of vegetables 
 
 
# (9) 梁 美 芬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本 人 近 月 接 獲 多 位 蔬 菜 業 界 代 表 反 映 ， 指 不

法 分 子 利 用 現 時 抽 檢 制 度 的 漏 洞 ， 將 來 歷 不

明 的 蔬 菜 源 源 不 絕 運 入 本 港 ， 再 轉 售 給 菜 檔

和 食 肆 販 賣 。 走 私 菜 不 但 影 響 蔬 菜 業 界 的 生

計 ， 更 嚴 重 危 及 公 眾 健 康 ， 並 擾 亂 追 查 有 問

題 蔬 菜 的 源 頭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
 

( 一 )  過 去 三 年 ， 當 局 檢 獲 的 非 法 入 口 蔬

菜 的 數 量 ； 情 況 是 否 嚴 重 ； 該 等 蔬

菜 的 入 口 途 徑 為 何 ；  
 

( 二 )  當 局 有 否 計 劃 加 強 對 入 口 的 運 菜 車

輛 進 行 抽 查 ； 若 無 ， 會 否 考 慮 ； 及  
 

( 三 )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以 立 法 形 式 ， 規 定 所

有 進 口 的 蔬 菜 必 須 先 集 中 於 指 定 的

蔬 菜 批 發 市 場 處 理 ， 再 分 散 往 各 零

售 商 ， 以 杜 絕 走 私 菜 的 情 況 ？  
 



初 稿 
 

Import and export declaration charges  
in respect of articles und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rdinance 

 
 
# (10) 劉 健 儀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根 據 〈 進 出 口 條 例 〉 ， 所 有 輸 入 香 港 和 從 香

港 輸 出 的 貨 物 均 須 報 關 ， 而 當 中 需 繳 付 報 關

費 。 就 報 關 費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
 

( 一 )  現 時 收 取 的 報 關 費 ， 除 進 口 食 品 項

目 外 ， 所 有 進 口 、 出 口 或 轉 口 其 他

貨 品 都 是 以 貨 值 中 首 4 6 , 0 0 0 元 須 繳

付 0 . 5 元 ， 而 其 後 的 每 增 加 貨 值

1 , 0 0 0 元 ， 另 須 繳 付 0 . 2 5 元 ， 就 收 取

的 費 用 中 ， 請 詳 列 多 少 是 涉 及 行

政 、 人 手 和 其 他 方 面 的 開 支 ； 而 有

關 費 用 的 遞 增 計 算 方 法 和 收 費 水 平

是 以 甚 麼 準 則 釐 定 ；  
 

( 二 )  有 否 就 現 行 報 關 費 的 計 算 方 法 和 收

費 水 平 與 其 他 國 家 作 比 較 ， 若 有 ，

請 詳 述 結 果 ； 若 沒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，

會 否 考 慮 作 有 關 研 究 ；  
 

( 三 )  會 否 考 慮 檢 討 現 時 的 報 關 費 計 算 方

法 ， 或 另 定 一 個 收 費 模 式 ， 如 參 考

進 口 食 品 項 目 ， 不 論 貨 值 ， 劃 一 收

取 一 個 定 額 報 關 費 ， 以 簡 化 報 關 費

的 計 算 ； 及  
 

( 四 )  面 對 貨 運 業 的 激 烈 競 爭 ， 政 府 會 否

考 慮 降 低 報 關 費 ， 或 免 除 一 些 只 經

香 港 作 轉 運 而 沒 有 進 口 的 貨 物 的 報

關 費 ， 以 提 升 本 港 貨 運 業 的 競 爭

力 ？  



初 稿 
 

Assistance to workers returning to Hong Kong for job opportunities 
 
 
# (11) 何 鍾 泰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近 年 ， 不 少 本 港 居 民 到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謀

生 ， 其 中 包 括 內 地 及 澳 門 。 由 於 國 際 金 融 海

嘯 的 沖 擊 下 ， 預 料 部 份 人 士 可 能 會 受 影 響 而

失 去 工 作 ， 需 要 回 流 返 港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過 去 三 年 香 港 居 民 在 香 港 以 外 工 作

的 相 關 統 計 ；  
 

( 二 )  本 港 就 業 及 失 業 的 統 計 數 字 是 否 已

反 映 上 述 人 士 的 就 業 狀 況 ；  
 

( 三 )  政 府 會 否 對 可 能 需 要 回 港 就 業 人 士

的 數 目 及 其 對 本 港 的 勞 動 市 場 及 公

共 服 務 的 影 響 作 出 評 估 ， 以 制 定 相

關 的 應 變 措 施 ； 及  
 

( 四 )  若 回 流 人 士 有 需 要 時 ， 有 關 當 局 會

否 對 回 流 人 士 提 供 相 關 的 協 助 ， 例

如 ， 短 期 過 渡 住 宿 ， 子 女 入 學 安 排

及 就 業 諮 詢 等 ？  
 



初 稿 
 

Civil Service Provident Fund Scheme 
 
 
# (12) 李 鳳 英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關 於 金 融 海 嘯 對 公 務 員 公 積 金 計 劃 的 影

響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公 務 員 公 積 金 計 劃 下 各 項 基 金 在 過

去 1 2 個 月 的 投 資 回 報 率 ； 及  
 

( 二 )  鑒 於 有 報 道 指 醫 院 管 理 局 於 去 年 1 2
月 起 ， 容 許 員 工 在 退 休 及 離 職 時 選

擇 暫 時 不 提 取 公 積 金 ， 並 保 留 公 積

金 帳 戶 最 長 5 年 以 便 賺 取 較 佳 回

報 ， 政 府 有 否 計 劃 推 出 類 似 的 措 施

供 公 務 員 選 擇 ； 若 有 ， 計 劃 的 詳 情 ；

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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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ilets in camp sites and barbarque areas 
 
 
# (13) 陳 偉 業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本 人 近 日 接 獲 市 民 反 映 ， 指 郊 野 公 園 的 營 地

及 燒 烤 場 地 缺 乏 廁 所 ， 即 使 有 廁 所 亦 沒 有 傷

殘 人 士 廁 所 及 育 嬰 室 ， 為 傷 殘 人 士 及 嬰 兒 帶

來 極 大 不 便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按 下 表 列 出 香 港 郊 野 公 園 全 部 營 地

及 燒 烤 場 地 廁 所 情 況 ； 及  
 
營地/燒

烤場名稱 

廁所類型

(臨時/固

定) 

男廁廁格

數目 

女廁廁格

數目 

傷殘人士

廁格數目

育嬰室數

目 

      

 
( 二 ) 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增 加 郊 野 公 園 燒

烤 場 地 、 營 地 的 廁 所 數 目 ， 以 及 增

加 傷 殘 人 士 廁 格 及 育 嬰 室 數 目 ； 若

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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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concrete factory at Tin Wan 
 
 
# (14) 甘 乃 威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位 於 港 島 南 區 田 灣 的 混 凝 土 廠 用 地 權 ， 原 於

本 年 年 底 屆 滿 ， 以 現 今 規 劃 及 環 保 標 準 ， 市

民 普 遍 不 接 受 該 廠 與 密 集 民 居 距 離 不 足

5 0 0 米 ， 但 仍 獲 批 准 繼 續 營 運 ，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現 時 全 港 共 有 多 少 個 獲 政 府 批 准 ，

並 仍 在 生 產 中 的 混 凝 土 廠 。 它 們 的

位 置 、 與 最 近 民 居 距 離 、 佔 地 面 積 、

每 月 最 高 生 產 量 、 最 近 兩 年 的 每 月

實 質 生 產 量 又 分 別 為 何 ；  
 

( 二 )  田 灣 廠 房 每 天 供 應 的 混 凝 土 ， 在

2 0 0 7 全 年 及 2 0 0 8 年 首 1 0 個 月 ， 佔

全 港 島 混 凝 土 需 求 的 多 少 個 百 分

比 ； 港 島 以 外 的 地 盤 又 有 多 少 個 百

分 比 需 求 ， 選 用 田 灣 廠 房 的 生 產 ；

及  
 

( 三 )  除 現 有 約 4 0 個 在 港 島 區 曾 作 考 慮 ，

但 最 終 沒 有 用 作 搬 遷 田 灣 廠 房 的 選

址 外 ， 各 部 門 有 否 計 劃 進 行 如 開 闢

道 路 及 平 整 荒 地 等 基 礎 設 施 配 套 ，

好 讓 選 址 數 目 能 夠 增 加 ， 落 實 將 田

灣 廠 房 儘 快 搬 離 民 居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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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vision of residential care home services  
for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

 
 
# (15) 張 國 柱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安 老 院 舍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需 求 甚 殷 ， 有 長

者 及 殘 疾 人 士 就 批 評 輪 侯 時 間 太 長 ， 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以 列 表 方 式 向 本 會 報 告 現 時 長 者 的

“ 一 般 宿 位 ” 、 “ 護 理 宿 位 ” 及

“ 護 養 宿 位 ” 的 輪 侯 人 數 及 平 均 輪

侯 時 間 ；  
 

 現時住院人數 現時空缺宿位 現時輪候人數 
一 般 宿 位     
護 理 宿 位     
護 養 宿 位     

 
( 二 )  列 表 指 出 不 同 程 度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

輪 侯 人 數 及 平 均 輪 侯 時 間 ； 及  
 

 

殘疾類別 
現時住院

人數 

現時空

缺 
宿位 

現時輪

候 
人數 

1.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   

2.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   

3.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   

4. 嚴重肢體傷殘及弱智人士宿

舍 
   

5.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   

6. 輔助宿舍(弱智人士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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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輔助宿舍(精神病康復者)    

8. 輔助宿舍(失明人士)    

9. 輔助宿舍(肢體傷殘)    

10. 失明人士護理安老院    

11. 精神病康復者院舍(中途宿

舍)    

12. 精神病康復者院舍(特設中途

宿舍)    

13. 精神病康復者院舍（長期護理

院）    

14. 自負營盈虧院舍(弱智人士)    

15. 自負營盈虧院舍(失明人士)    

16. 自負營盈虧院舍(精神病康復

者)    

17. 自負營盈虧院舍(肢體傷殘人

士)    

 
( 三 )  未 來 五 年 政 府 會 否 增 加 所 有 類 型 的

長 者 宿 位 和 殘 疾 人 士 宿 位 來 縮 短 輪

侯 時 間 ； 如 是 ， 政 府 會 分 別 增 加 多

少 宿 位 ； 在 輪 侯 期 間 政 府 會 如 何 幫

助 長 者 和 不 同 的 殘 疾 人 士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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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 三 角 港 商 的 貨 品 出 口 或 內 銷 資 料  
 
 
# (16) Dr Hon David LI Kwok-po  (Written reply) 
 

Regarding Hong Kong-owned manufacturers in the Pearl 
River Delta region,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
Council: 

 
(a) whether it directly gathers from these 

manufacturers any statistics on their production 
activities similar to those it gathers from Hong 
Kong-based manufacturers; 

 
(b) if so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products that are 

sold for export to overseas markets and for 
domestic consumption on the mainland annually 
over the past five years; and 

 
(c) if not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defining a set of 

useful statistics and either directly or in concert 
with other government or non-government 
agencies assisting in the collection and 
development of such data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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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vian influenza medicine and vaccines 
 
 
# (17) 鄭 家 富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鑒 於 日 前 元 朗 雞 場 爆 發 禽 流 感 ， 而 禽 流 感 可

能 由 家 禽 傳 染 給 人 類 ， 甚 至 在 人 類 之 間 傳

播 ， 而 過 去 香 港 也 曾 多 番 出 現 感 染 禽 流 感 而

死 亡 的 個 案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過 去 5 年 ， 政 府 於 曾 採 購 哪 些 用 於

治 療 禽 流 感 的 藥 物 及 適 合 預 防 人 類

感 染 禽 流 感 的 疫 苗 ； 請 按 種 類 及 年

份 列 出 ；  
 

( 二 )  過 去 5 年 ， 政 府 用 於 儲 備 治 療 禽 流

感 的 藥 物 及 預 防 人 類 感 染 禽 流 感 的

疫 苗 的 開 支 為 多 少 ； 請 按 種 類 及 年

份 列 出 ；  
 

( 三 )  政 府 所 儲 備 的 藥 物 及 疫 苗 有 否 使 用

期 限 ； 如 有 ， 請 按 到 期 年 份 及 種 類 ，

分 別 列 出 數 量 ； 及  
 

( 四 )  政 府 有 否 計 劃 ， 若 現 時 儲 備 的 部 分

藥 物 及 疫 苗 到 達 使 用 年 限 ， 政 府 將

會 購 入 新 藥 物 或 新 疫 苗 ， 維 持 合 適

的 儲 備 量 ， 如 否 ， 請 闡 述 原 因 ？  
 



初 稿 
 

The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of mobile base stations 
 
 
# (18) 李 慧 琼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據 報 道 ， 部 分 設 置 在 大 廈 天 台 和 低 層 大 廈 外

牆 的 流 動 電 話 發 射 器 ， 雖 然 獲 電 訊 管 理 局 批

准 安 裝 ， 但 支 撐 發 射 器 的 支 架 ， 卻 是 未 經 屋

宇 署 批 准 的 僭 建 物 ， 對 公 眾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。

而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曾 在 2 0 0 5 年 1 0 月 批 評 電 訊

管 理 局 及 屋 宇 署 ， 在 審 批 電 訊 網 絡 商 設 置 流

動 電 話 基 站 申 請 時 ， 過 分 依 賴 網 絡 商 自 律 ，

造 成 漏 洞 ， 對 市 民 保 障 不 足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按 區 議 會 選 區 劃 分 ， 現 時 各 區 有 多

少 個 流 動 電 話 基 站 ； 有 多 少 基 站 設

有 安 裝 於 大 廈 天 台 和 低 層 大 廈 外 牆

的 流 動 電 話 發 射 器 ； 涉 及 的 發 射 器

數 目 多 少 ； 過 去 三 年 ， 每 年 各 區 接

受 了 多 少 宗 設 置 流 動 電 話 基 站 的 申

請 ； 當 中 多 少 宗 申 請 獲 批 准 ； 多 少

宗 申 請 被 拒 絕 ； 拒 絕 原 因 為 何 ；  
 

( 二 )  按 區 議 會 選 區 劃 分 ， 過 去 三 年 ， 每

年 各 區 接 受 了 多 少 宗 涉 及 流 動 電 話

基 站 的 投 訴 ； 投 訴 性 質 為 何 ； 當 中

多 少 宗 經 調 查 後 發 現 屬 實 ； 屋 宇 署

共 發 出 多 少 清 拆 令 ， 要 求 電 訊 商 清

拆 僭 建 的 流 動 電 話 發 射 器 支 架 ；  
 

( 三 )  電 訊 管 理 局 在 批 准 在 大 廈 設 置 流 動

電 話 基 站 前 ， 是 否 會 轉 交 其 他 相 關

部 門 審 核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裝 置 符 合 其

他 政 府 部 門 的 要 求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如

何 ； 若 沒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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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 針 對 發 射 器 支 架 僭 建 問 題 ， 電 訊 管

理 局 和 屋 宇 署 計 劃 如 何 跟 進 ， 詳 情

和 時 間 表 如 何 ； 是 否 會 檢 討 現 行 處

理 流 動 電 話 基 站 申 請 做 法 , 改 由 電 訊

管 理 局 “ 一 站 式 ” 負 責 統 籌 審 批 申

請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如 何 ； 若 不 會 ， 原

因 為 何 ；  
 

( 五 )  針 對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2 0 0 5 年 提 出 的 批

評 ， 電 訊 管 理 局 和 屋 宇 署 至 今 是 否

有 任 何 改 善 措 施 ， 若 有 ， 詳 情 如 何 ；

若 沒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 

( 六 )  電 訊 管 理 局 是 否 會 把 全 港 流 動 電 話

基 站 的 有 關 資 料 及 位 置 上 載 互 聯

網 ， 讓 市 民 查 閱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如 何 ；

若 沒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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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academic structure 
 
 
# (19) 張 文 光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鑒 於 新 高 中 學 制 於 下 學 年 正 式 實 施 ， 部 分 中

學 需 要 重 整 班 級 結 構 ， 以 配 合 政 府 採 用 平 衡

班 的 目 標 ， 盡 可 能 讓 大 部 分 學 生 在 原 校 完 成

中 學 教 育 ， 據 悉 全 港 中 學 已 向 當 局 提 出 下 學

度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班 級 結 構 申 請 。 就 此 ， 本 會

希 望 得 悉 全 港 中 學 班 級 結 構 重 整 的 情 況 。 政

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請 按 照 以 下 列 表 ， 按 資 助 、 官 立 及

直 資 中 學 類 別 ， 分 別 列 出 各 類 班 級

結 構 的 學 校 數 目 ；  
 

 新高中學制班級結構分布 

班 數 36 班 

* (6+6+6+6+6+6)

30 班 

(5+5+5+5+5+5)

24 班 

(4+4+4+4+4+4)

18 班 

(3+3+3+3+3+3) 

其他 

班級結構

31 班 

(5+5+5+5+5+3+3) 

 

 

    

30 班 

(6+6+6+4+4+2+2) 

 

 

    

29 班 

(5+5+5+5+5+2+2) 

 

 

    

27 班 

(5+5+5+4+4+2+2) 

 

 

    

24 班 

(4+4+4+4+4+2+2) 

 

 

    

 

現有(08

學年)班

級結構

的學校

分布 

其他 

班級結構 

 

 

    

*所有括號內的數字，是指由中一至中六／中七的班級數目 
 

( 二 )  請 按 分 區 列 出 2 0 0 9 - 2 0 1 0 學 年 預 計

官 立 、 資 助 、 直 資 、 私 立 學 校 提 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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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中 一 學 額 數 目 、 全 港 及 分 區 適 齡

中 一 學 生 人 數 ， 並 分 區 列 出 中 一 學

額 與 適 年 齡 學 生 人 數 的 差 額 ； 及  
 

( 三 )  請 列 出 2 0 0 0 年 2 0 0 8 學 年 ， 每 年 各

個 類 別 （ 官 立 、 資 助 、 直 資 、 私 立

學 校 ） 的 中 小 學 學 校 數 目 ， 及 2 0 0 9
年 及 2 0 1 0 學 年 擬 訂 各 個 類 別 的 中 小

學 學 校 數 目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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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sociate degrees 
 
 
# (20) 陳 克 勤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
政 府 在 去 年 公 佈 的《 專 上 教 育 界 別 第 二 階 段

檢 討 報 告 》 中 ， 提 出 “ 政 府 應 繼 續 帶 頭 提 高

副 學 士 資 歷 的 認 受 程 度 ” ， 並 指 現 時 共 有

1 3 個 公 務 員 職 系 ， 接 受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（ 包

括 副 學 士 和 高 級 文 憑 ） 申 請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
( 一 )  會 否 考 慮 進 一 步 放 寬 申 請 資 格 ， 讓

副 學 位 畢 業 生 可 投 考 更 多 公 務 員 職

系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是 甚 麼 ； 若 否 ， 原

因 是 甚 麼 ；  
 

( 二 )  在 特 首 早 前 宣 佈 應 付 金 融 海 嘯 的 措

施 中 ， 包 括 開 設 逾 萬 個 公 務 員 和 臨

時 職 位 。 當 中 有 多 少 個 職 位 是 容 許

副 學 位 畢 業 生 申 請 ； 佔 總 數 的 比 例

是 多 少 ； 平 均 薪 酬 是 幾 多 ； 及  
 

( 三 )  會 否 考 慮 開 設 一 些 只 容 許 副 學 位 畢

業 生 申 請 的 臨 時 職 位 和 實 習 機 會 ，

或 者 設 立 獎 學 金 ， 資 助 成 績 優 異 的

畢 業 生 ， 前 往 內 地 或 海 外 升 學 ？  


